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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建设项目作为轮胎制造项目，属于橡胶制品业，未列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和《轮胎产业政策》（工产业政策[2010]

第 2 号）中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项目，本项目于 2019年 7月 23日获修文

县工信局的项目备案（项目编码：2019-520123-29-03-204676），因此，建设项

目与产业政策是符合的。

本项目位于修文县扎佐镇丁官村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为扩建

项目，厂区占地面积 153hm2，在厂区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的硫化工段增加硫

化设备和对一期工程 3#成型机进行改造，不涉及新增用地和新增土建设施，整

个轮胎生产流程中的炼胶、压延挤出、成型等前端工序不增加产能，新增硫化设

备利用已有生产线富余产能匹配本项目增加硫化产能。在一期工程全钢子午车间

硫化工段增加 2台，在二期工程特种胎车间 1#硫化地沟增加 4台和 2#硫化地沟

增加 7台，并对一期工程全钢子午车间 3#成型机进行改造，释放 6＃、7＃成型

机的生产能力，成型机改造后不改变原有设计产能，实现扩能年产 2.6万条中小

型胎。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本

项目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同时结合《中华认命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我公司已于 2019年

8月 28日委托贵州柱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开

展本项目环评工作的过程中，我公司对本项目建设概况及报告书编制情况进行了

多次公示，公示期间我公司向受影响的社会各界多方征求意见。根据《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 48

号），编制完成了《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同报送环保主管审批。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九条：建

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

台），进行第一次公开。

我公司于 2019年 8月 28日委托贵州柱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19年 9月 3日于贵

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主要有：项目概况、环

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以

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

首次公示载体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中第九条的相关规定。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内容详见表 2-1。

表 2-1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内容

“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公告信息

为充分了解 “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 周边社会各界对该项目的

意见，更好地做好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有关

规定，现向公众公开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

（2）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扩建；

（4）建设地点：修文县扎佐镇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5）建设规模：年产 2.6万条全钢中小型工程胎；

（6）建设内容：设备基础改造及安装调试，配套的供配电及管道安装工程；

（7）项目总投资：3458.28万元；



（8）建设工期：5个月。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对拟建项目评价区域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收集资料（公众参与），进

行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最后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通过。

2、对拟建项目在建设期和营运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

3、根据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提出优化工程环境保护设计方面的建议，

并为环保措施的选择与实施提供依据，使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4、为项目建成后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使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区域社会

经济之间形成协调发展的关系。

5、根据工程设计和环境现状，在采取环保措施前提下，论证建设项目的环

境可行性。

三、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丽 电话：0851-82316739 邮箱：xieli@gtc.com.cn

通信地址：修文县扎佐镇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四、环评单位：贵州柱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工 电话：0851-84180046 邮箱：1219174425@qq.com

通信地址：贵阳市甲秀北路北大资源·梦想城 A09栋 609号

五、提出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公众意见的意见表详见附件，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向建设单位或环

境影响评价单位反映。

请广大公众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六、其他

本次征求意见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敬请广大群众对该项目的环

境影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3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九条要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应通过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目所在

mailto:hnlhhk@163.com


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本项目第一次公示

于 2019年 9月 3日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其公示载体与《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相符合，公示情况见图 2-1。

图 2-1 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公示情况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公示网站为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项目公示情况良好，据统

计网站点击率高达 147次。本项目群众反映良好，公示期间未收到广大人民群众

反馈意见，项目在施工及运营期间我公司将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环评批

复要求对项目进行管理，力求将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以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条：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公开，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

日。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1日~10月 24日采

取三种方法同步进行了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

日，公示方法分别选取网络公示、现场张贴以及报纸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

设项目情况简述、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法、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等。征求意见稿是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本次公示时限以及公

示内容均符合该《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环评单位征求意见稿基本编制完成后，我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1日在贵

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链接为：http://www.gztyre.com/news/ztnews-detail-9613.htm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一条要求，建设单位征求意见稿

公示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开，网络平台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故本项目选用载体符合《办法》要求，项目公示内容见表 3-1，公示情况见图 3-1。

http://www.gztyre.com/news/ztnews-detail-9613.htm


表 3-1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内容

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为充分了解公众对“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

能制造项目”意见及建议，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拟建项

目环评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

2、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建地址位于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丁官村，在现有厂

区内进行扩建。现有项目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硫化车间产能均未达到原设计产

能，本项目主要目标是增加硫化产能，以匹配前端工序产能。

在一期工程的工程子午胎车间的 7＃地沟新增 2台 88〞硫化机，在二期工程

的特种胎的 1＃地沟增加 4台 88〞硫化机和 2＃地沟增加 7台 88〞硫化机，共计

增加 13台 88〞硫化机。对一期工程的工程子午胎车间的 3＃成型机进行改造，

实现 16.00R25系列产品的生产，释放 6＃、7＃成型机的生产能力。本扩建项目

建成后实现扩能年产 2.6万条中小型胎。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令），公众参

与主要调查对象为扎佐镇区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并鼓励镇区范围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

径

目前《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公众可通过本网站上传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下载文

本，也可提前联系到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调查意见表可通过本网站上传的附件下载，或到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

生态环境部网络下载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有关信息公开后，公众填写意见调查表以及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以及环评单位进行反映。

1、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丽 电话：0851-82316739 邮箱：xieli@gtc.com.cn通

信地址：修文县扎佐镇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环评单位：贵州柱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工 电话：0851-84180046 邮箱：1219174425@qq.com

通信地址：贵阳市甲秀北路北大资源·梦想城 A09栋 609号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敬请广大群众对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1日

mailto:hnlhhk@163.com


图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要

求，项目征求意见稿可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

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我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1日于

扎佐镇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大门处进行公示，公示时间应不少于 10个

工作日。

本次公示选取载体与《办法》项目符合，本项目现场公示内容见表 3-2，现

场公示情况见图 3-2。

表 3-2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内容

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为充分了解公众对“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

能制造项目”意见及建议，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向公众公

开“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内容，并征求公众的

意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

2、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建地址位于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丁官村，在现有厂

区内进行扩建。现有项目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硫化车间产能均未达到原设计产

能，本项目主要目标是增加硫化产能，以匹配前端工序产能。

在一期工程的工程子午胎车间的 7＃地沟新增 2台 88〞硫化机，在二期工程

的特种胎的 1＃地沟增加 4台 88〞硫化机和 2＃地沟增加 7台 88〞硫化机，共计

增加 13台 88〞硫化机。对一期工程的工程子午胎车间的 3＃成型机进行改造，

实现 16.00R25系列产品的生产，释放 6＃、7＃成型机的生产能力。本扩建项目

建成后实现扩能年产 2.6万条中小型胎。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令），公众参

与主要调查对象为扎佐镇区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并鼓励镇区范围外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目前《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公众可提前联系，到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也可通过

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对上传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文本进行下载，

网址如下：http://www.gztyre.com/news/ztnews-detail-9613.ht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调查意见表可通过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上传的附件下载，或到

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生态环境部网络下载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有关信息公开后，公众填写意见调查表以及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以及环评单位进行反映。

1、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丽 电话：0851-82316739 邮箱：xieli@gtc.com.cn

通信地址：修文县扎佐镇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环评单位：贵州柱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工 电话：0851-84180046 邮箱：1219174425@qq.com

通信地址：贵阳市甲秀北路北大资源·梦想城 A09栋 609号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敬请广大群众对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1日

http://www.gztyre.com/news/ztnews-detail-9613.htm
mailto:hnlhhk@163.com


图 3-2 建设项目现场公示照片

3.2.3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中

推荐办法还包括报纸公开，根据《办法》要求，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应不小于 2次；我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7日、10月 18日，

在中国工业报进行了登报公示，公示日期不小于 10个工作日，并且公示期间公

开信息总共刊登 2期。该公示采用方式符合《办法》要求。本项目公示内容见表

3-3，公示情况见图 3-3。



表 3-3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内容

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为充分了解公众对“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

能制造项目”意见及建议，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向公众公

开“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内容，并征求公众的

意见。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

2、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建地址位于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丁官村，在现有厂

区内进行扩建。现有项目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硫化车间产能均未达到原设计产

能，本项目主要目标是增加硫化产能，以匹配前端工序产能。

在一期工程的工程子午胎车间的 7＃地沟新增 2台 88〞硫化机，在二期工程

的特种胎的 1＃地沟增加 4台 88〞硫化机和 2＃地沟增加 7台 88〞硫化机，共计

增加 13台 88〞硫化机。对一期工程的工程子午胎车间的 3＃成型机进行改造，

实现 16.00R25系列产品的生产，释放 6＃、7＃成型机的生产能力。本扩建项目

建成后实现扩能年产 2.6万条中小型胎。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令），公众参

与主要调查对象为扎佐镇区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并鼓励镇区范围外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项目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目前《全钢中小型工程胎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公众可提前联系，到我公司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也可通过

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对上传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文本进行下载，

网址如下：http://www.gztyre.com/news/ztnews-detail-9613.ht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调查意见表可通过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上传的附件下载，或到

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生态环境部网络下载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gztyre.com/news/ztnews-detail-9613.ht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有关信息公开后，公众填写意见调查表以及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以及环评单位进行反映。

1、建设单位：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丽 电话：0851-82316739 邮箱：xieli@gtc.com.cn

通信地址：修文县扎佐镇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环评单位：贵州柱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工 电话：0851-84180046 邮箱：1219174425@qq.com

通信地址：贵阳市甲秀北路北大资源·梦想城 A09栋 609号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敬请广大群众对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8日

mailto:hnlhhk@163.com


第一次登报公示

第二次登报公示

图 3-3 建设项目报纸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本次网络公示采用贵州轮胎网（建设单位官网），根据网络公示阅读量显示，

其公示阅读量达 89次，现场张贴公示于扎佐镇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大门处，

位于公众易于知悉的位置，报纸公示采用中国工业报，据调查，该报纸易于接触

及知悉。本次公示采用方法均为公众容易接触渠道，并且采取三种方式以求公示

信息能够较为全面覆盖项目影响区域。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至本次公示结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未

收到公众提出意见。本项目在建设以及运营过程中，我公司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以及环评批复中的要求进行运营管理。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十四条要求，

在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

参与。截至公示结束，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故本次公

众参与可不进行深度公参，我公司在该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以及环评批复的中要求进行运营管理。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对公

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建设单位不得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本项目公示

期间未收到公众提交意见，项目建设及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进

行管理。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采用了网络公示、现场张贴以及报纸公示三种方

式进行同步公示，公示时间均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

意见及建议，本项目在建设运营时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以及环评批复

中的要求进行运营管理，力求将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由于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因此无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6其他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做

好相关公众参与，截至公示结束，我公司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及建议，

在本项目环评手续完成后，我公司将对本次公众参与中的相关文件（图片、公参

说明、承诺函等）及公众提出的意见表进行存档备查。



7 建设单位公众参与信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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